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研究計畫研究人力（專、兼任）聘僱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計畫代碼、
計畫編號
及計畫名稱

執行期間

檢附證件 共                   份

姓名 級別 月支酬金 聘僱
期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博士    

□碩士      □學士
□講師級    □助教級

研究生/
大學生

入學日期：
就讀學校系所：

□新聘         □變更(級別更動、聘僱期間變更)         □人事異動

□學習型：學生擔任屬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等以學習為主要目的之教學助理，非屬於有對價之僱傭關

係之活動者。

□勞僱型：凡學生與學校間存有提供勞務獲取報酬之工作事實，且具從屬關係者，均屬僱傭關係。

□專任人員     □兼任人員

姓名 級別 月支酬金 聘僱
期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博士    

□碩士      □學士
□講師級    □助教級

研究生/
大學生

入學日期：
就讀學校系所：

□新聘         □變更(級別更動、聘僱期間變更)         □人事異動

□學習型：學生擔任屬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等以學習為主要目的之教學助理，非屬於有對價之僱傭關

係之活動者。

□勞僱型：凡學生與學校間存有提供勞務獲取報酬之工作事實，且具從屬關係者，均屬僱傭關係。

□專任人員     □兼任人員

1.計畫主持人 2.單位主管

　　　　　★注意事項：

1. 計畫主持人應迴避新進用計畫主持人及共同計畫主持人之配偶及三等親以內血親、姻親。

2. 兼任人員請檢附(1)學生證正反面影本（須加蓋當學期在學證明章）、(2)講師或助教級-現職證明

影本（如講師、助教證、職員證等）。 

3. 月支酬金請依本校研究人力（專、兼任）工作酬金表辦理。

4. 本表、研究人力基本資料表、研究人力約用契約書等表單請於奉核後影送 1份至人事室留存。

5. 學習型助理之學習關係認定表及學習成效評量表請主持人留存。


